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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30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宏川智慧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70 

 
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意向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概述 

近日，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东莞市宏川化工仓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川仓储”）与

东莞市东佑储运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佑储运”）在东莞市签

署了《合作协议书》，约定由东佑储运承租宏川仓储部分储罐，租赁

期间为 10年,储罐仓储费金额（未包含操作费等）将不低于 2.89亿

元。 

宏川仓储储罐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，其

总罐容达 20.75万立方米，储罐个数为 53座，目前处于建设阶段。 

本次签署的《合作协议书》涉及事项为宏川仓储日常经营的合作

事宜，不需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东莞市东佑储运服务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尹伟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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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100万元人民币  

主营业务：仓储服务;道路普通货运;船舶管理。(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注册地址：东莞市沙田镇阇西村百亩组石东集团办公楼 101室 

2、东佑储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截至《合作协议书》签署之时，东佑储运未与公司及子公司

发生同类业务。 

4、履约能力情况：东佑储运为石化产品货主方承租宏川仓储部

分储罐，自《合作协议书》生效之日起至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

试运行文件后的 5个工作日内，其将分期向宏川仓储支付合同保证金

合计 180万元，以确保本次合作事项的有效履行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签署时间：2019年 9月 26日 

2、协议期限：自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当天开

始 10年 

3、主要费用：协议期限内所租赁的储罐仓储费总计将不低于

2.89 亿元，货物装卸、倒罐、洗罐等操作相关费用将另行按照实际

操作量收取。 

4、保证金支付：东佑储运在《合作协议书》生效后的 5 个工作

日内向宏川仓储支付租赁合同保证金 80 万元；东佑储运在宏川仓储

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后的 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保证金 100

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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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协议生效：《合作协议书》经双方签字盖章后，从签署之日

起开始生效。 

6、其他安排：待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后，将

以《合作协议书》内容为基准另行签署《仓储合同》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宏川仓储储罐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，目

前处在正常建设阶段，东佑储运租用宏川仓储储罐，将有效保障宏川

仓储储罐投入运行后的经济效益。 

《合作协议书》涉及的仓储费金额（未包含操作费等）将不低于

2.89亿元，占公司 2018年度营业收入的 72.68%，若后续《仓储合同》

如期签署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《合作协议书》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的主

营业务亦不会因履行《合作协议书》而对东佑储运形成市场依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《合作协议书》为意向性协议，《合作协议书》的履

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但因储罐可投入运行时间尚

未确定，即宏川仓储取得政府部门颁发试运行文件的时间以及《仓储

合同》的签署时间暂无法确定，具体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的起始

时间存在不确定性。 

《合作协议书》在履行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

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协议内容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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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《合作协议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 

2019年 9月 28日      


